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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大學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設置準則 

113.07.04 第 10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第 一 條  中原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依據教育部「教育基本法」、「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

點」及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之規定，設置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

委員會)，訂定「中原大學校園霸凌防制委員會設置準則」(以下簡稱本準則)。 

第 二 條 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一、 負責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之研擬及推動。 

二、 校園霸凌事件之調和、調查、審議、輔導及其他相關事項。 

第 三 條 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，校長或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任主席，負責召

集並主持會議，主席因故不能召集或主持會議時，得就委員中指定一人代理

主席；其餘委員包括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二至三人、學務人員一人、輔

導人員一至二人、行政人員一人、外聘學者專家一人、學生代表二人。 

委員任期一年，期滿得續聘。 

第 四 條  校長應於本委員會委員中指派三人組成審查小組；審查小組委員之任期，與

本委員會委員相同，並依教育部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之規定行使職權。 

第 五 條  本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始得開會；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，

始得決議。 

第 六 條  本委員會開會時依會議需要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。 

第 七 條 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